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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数商兴农”政策的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面临新的

发展机遇。非遗 + 电商的协同模式为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开辟了新路径。非遗是乡村文化的精髓，电商

是现代化传播的渠道，推动二者的深度融合成为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与产业振兴的重要突破口。然而，当

前非遗电商化发展仍面临传承主体数字能力不足与文化价值转化不畅等现实挑战。因此，本文基于社会

工作的视角，构建“文化赋能–技术增能”双轨介入模式，旨在探索非遗保护与电商发展的创新路径，

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非遗电商化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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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adv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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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Digital Commerce Revitalizing Agriculture” policy,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
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have encountered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he collaborative 
model of “ICH + e-commerce” has opened up a new path for the dynamic preserv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represents the essence of rural culture, while e-commerce serves as a modern 
channel for dissemination.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two has become a crucial break-
through in achieving both cultural and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n rural areas. Howeve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ICH e-commerce still faces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the insufficient digital ca-
pabilities of inheritors and the ineff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value. Therefore,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social work,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dual-track intervention model of “cultural empow-
erment-technical capacity building” to explore innovative approaches for ICH protection and e-
commerce development, providing new insights for the e-commerce-driven growth of ICH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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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迎来了数字化发展的关键契机。2022 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着重突出了文化产业对乡村发展的引领作用[1]。为

全面贯彻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启动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文旅部等六部门鼓励各地积极

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新业态[2]。据商务部 2024 年 1 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年网上零

售额 15.42 万亿元，增长 11%，农村电子商务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全年农村和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分别达

增速均快于网零总体[3]。这些政策指引与市场动态趋势表明，非遗产品电商化发展已成为促进文化保护

与乡村发展有机融合的有效途径。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拥有最丰富非遗资源的国家。到目前为止我国共有 43 个传统类别项目进入人类非

遗代表作名录，其中有 75%以上是来自于乡村地区，还有超过 60%以上的国家级非遗集中在经济落后的

一些地区[4]。只有恰当地利用非遗中的这些传统优秀文化资源才能更好地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并且能

够促进当地的发展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但是目前非遗产品的电商化进程难度是非常大的。非遗产

品电商化远远低于农产品电商化的程度。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非遗人群普遍存在缺乏数字技术

应用的能力，不适应电商发展的节奏；另一方面传统电商模式在介入非遗时往往忽略了非遗的文化特性，

造成“文化折扣”，二者均使得非遗产品电商化受限。 
既有关于非遗电商化发展的研究主要遵循技术赋能的路径，聚焦两个方面：一是非遗的数字化传播

渠道拓展，二是电商平台的功能优化。周立军提出的“四阶段”数字化策略模式——从文化采集、学术

整理到数据库建设最终实现创新转化，体现了技术理性思维[5]。其次，沈朴远对直播电商技术赋能的研

究，形成了技术应用研究方式[6]。当前研究多持技术决定论倾向，强调平台建设和技术推广的作用，对

非遗传承主体这一关键因素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探讨在社会工作专业视角下，从“文化赋能–技术

增能”两个层面促进乡村非遗产品电商化发展。 
社会工作理论与乡村电子商务的研究互相结合可为理解和解释如何进行适应性的研究提供独特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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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和思路。“人在情境中”有助于深入探究乡村非遗传承人的电商实践，“赋能”则补充了既往传统电商

研究对于乡村主体能力建设的忽视。这种跨学科整合既拓展了乡村电商理论维度，也为社会工作参与乡

村振兴提供了新路径。 

2. 乡村振兴背景下非遗产品电商化发展概述 

2.1.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一种重要的商业模式，是指利用互联网平台将商品展示、交易支付、物

流配送等具体实现的商务行为，包含商务活动和电子化手段两个层面，商务是基础，电子技术是手段，

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商务。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及消费升级，最早出现的 B2C 模式转变成现在的

各种社交电商、内容电商、直播电商等多样化的形式。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核心动力的地位，正在帮

助缩小城乡差距，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作用。 

2.2. 非遗产品电商化转型概述 

发源于民间的“非遗”产品源远流长、特色鲜明，借助电商平台实现产业化升级前景广阔。通过互

联网营销体系的支撑，非遗项目能够依托图文展示将文化精髓创新发展，延伸“非遗”技艺的传承维度

展示空间，深化产品艺术价值，扩大市场影响力；作为运用数字营销手段的电商平台，将大数据分析、

虚拟现实技术与“非遗”技艺推广销售相融合，为受众提供沉浸式、个性化的新型消费体验，细化用户

需求从而增强复购率；借助各类电商渠道云计算系统的定向推送支持，不仅使非遗深度契合数字经济的

现代传播体系，更以其独具的原创性、故事性，令更多手工艺者和经营主体获得“资源转化”和长效发

展壮大的机遇，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传承路径、新形态和新产业生态，促进“非遗”技艺及关联行业

标准化和数字化的转型，最终让“非遗”艺术在互联网经济浪潮中焕发新的活力。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地区传统手工艺的活态传承提供了创新动力。新兴的网络销售模式使地方

特色手工艺面临全新发展格局，彻底打破了空间壁垒，让偏远地区的非遗创作能够直接触达消费群体，缩

短了非遗制品与终端用户间的流通链路，开辟了更广阔的市场前景，从而有效提升了传统技艺的存续动力。 

2.3. 非遗产品电商化的政策支持 

近年来，我国在促进非遗产品现代化发展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重要举措。2017 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

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坚持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并强调“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互联网、金融、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7]。2022 年

文旅部联合多个部委发布了《关于推动传统工艺高质量传承发展的通知》，该文件细化了具体支持措施，

鼓励互联网平台设立传统工艺销售专区，支持线上线下融合推广，并鼓励传承人利用新媒体(如短视频、

直播)增强传播效果[8]。《“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更是将构建线上销售平台列为重点，旨

在通过电子商务促进非遗与文旅、创意设计等领域的协同发展。 
受政策驱动影响，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参与非遗传承创新。河北省文旅部门为提高非遗产品市场适应

性而搭建专项培育资金与培养人才模式；阿里巴巴联动有关部门开展“非遗创新计划”，提供专业培训和

平台资源；京东发布“产业带扶持项目”，从供应链环节入手进一步完善优化了传统工艺品线上销售链路，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传统工艺品线上销售成本。电商成为了传统工艺走进现代生活的一个重要方式。 
数字化发展打开了乡村非遗产品的市场新机遇，网络销售打破了地理界限，利用数字化让大众能直

观地看到非遗传统工艺制作的过程及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智能用户画像实现精准找人，平台数据分

析帮助分析用户的差别化需求从而拓宽了传统手工艺的销售渠道，既保持了非遗技艺原有的真实性，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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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大众消费升级的趋势。 

3. 非遗产品电商化面临的挑战 

3.1. 主体维度：数字素养与传承能力短板 

企业要适应数字时代新要求，积极向数字化转型，只有依托专业的人才队伍，才能加快整体数字运

营框架的搭建速度，提升运营能力[9]。非遗主体虽然意识到非遗产品电商化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方式，

但非遗传承人目前面临严重的数字鸿沟问题阻碍了非遗产品电商化的发展。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非遗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大多接近 58 岁，目前非遗电商发展最大的障碍还是来

自于非遗传承人普遍缺乏数字技能。这些非遗传承人技艺高超可以完美还原传承手工艺，但是对于如何

在网店、社交媒体中做各种各样的营销推广却力不从心。即使是年轻的非遗传承人也大多是零基础的，

他们没有学习过直播带货、短视频推广等各种新型销售方式。缺乏既懂非遗、也会做电商运营的人才。

由于非遗传承人不了解电商；而电商人才不懂非遗文化，在非遗项目中的推广也会显得过于平庸，缺乏

优势，也不利于非遗电商的发展。当前，非遗传承人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从主观角度来看，没有接受过

系统的数字技能培训，很多非遗传承人固守着过去的经验进行线下宣传推广，未形成数字化的思维，其

线上运营效率仍很低效；从客观角度看，农村的数字基础设施较弱，同时年轻人外流严重，无法组建起

固定的、专业的数字运营队伍，短期内只能通过临时组建数字运营队伍开展工作。 
要实现非遗产业的数字化升级，需要培育具备现代数字技能的传承人队伍，才能有效构建非遗数字

传承体系，提升文化传播效能。虽然非遗传承人普遍认识到电商平台是技艺传播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途径，

但尚未充分意识到自身数字素养提升是转型成功的基础条件。 

3.2. 产品维度：同质化倾向和文化内涵流失 

非遗产品创新大多数情况下都未能深入挖掘出文化特点，所以很多产品仅停留在单一的商品形态，

不能形成竞争优势。据统计，近 60%的传统工艺作坊的产品有相同的特性，呈现出较为严重的同质化倾

向。对此，在各地的乡集里面可以看到不少手工艺品，但几乎没有文化辨识度。另外一些经营户做产品

的过程中过度修改，将本来是用于表现的文化因素应用到不适当的商业活动中，导致其扭曲原有的意蕴

内涵，破坏了本可以传承下去的“传统工艺 + 电子商务”保护方式固有的传承准则。而乡村振兴是为了

强调乡村文化的魅力，不是为了把它变成一种生产统一性。要想解燃眉之急就需要搭建这样的一个范式，

即既要考虑商业目的，也要考虑如何传承传统文化习俗。 

3.3. 市场维度：文化价值转化与市场适配矛盾 

传统非遗若要延续下去，就要得到市场的认可。非遗并非仅在博物馆里展览，而是应不断给予传承

更多活力，要借助市场化运作来焕发新活力。市场化的运作模式为传承人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从而

有效促进了文化传承的可持续发展。不过，在市场化进程中，有些非遗产品为获取经济利益，特意迎合

市场进行低质改造。工艺品为了降低成本而缩减原料，或是将非遗戏曲的表演进行媚俗化改编。例如，

在市场压力的影响下，部分苏绣工坊为迅速谋取利益，开始对传统技艺进行粗糙且低质量的改造。用廉

价的化纤线去替代珍贵的真丝，致使绣品丧失了原有的温润光泽。采用机器打印底稿取代手工描摹，从

而使作品失去匠人那种温度。为迎合游客喜好，大量制作雷同的吉祥图案。苏绣这门艺术受到这些急功

近利之举的冲击，其自身独特魅力渐渐消逝。 
非遗运营主体固守传统表达，数字技术应用过紧，构建不了系统的线上传播路径。过度追求流量效

应，内容创作因盲目跟风而发展，非遗文化内涵深度挖掘和创新表达不足。非遗数字内容面临这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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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难以获取平台算法的流量倾斜，又没法持续产生文化影响力，最终限制了非遗文化价值的有效转化以

及产业生态的良性发展。当文化价值难以有效传递时，市场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乡村非遗传承人若要改

变这一状况，就得学会用数字时代的方式，讲好传统文化故事。 

4. 社会工作助力非遗产品电商化发展的可行性 

4.1. 社会工作与电子商务的联系 

社会工作是秉持利他主义价值观，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专业服务，帮助有需要的困难群

体，解决社会问题。通过资源链接、能力建设和社会支持等方式帮助弱势群体或边缘社区实现可持续发

展[10]。电子商务则是利用互联网及现代通信技术进行的任何形式的商务运作、管理活动或信息交换[11]。
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驱动力，在拓展市场、促进交易方面成效显著，但也面临着过度追求商业

利益而忽视文化内涵挖掘的问题。行业报告指出，部分电商平台上销售的传统手工艺品，过度注重产品

的商业包装，却忽略了产品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商品沦为单纯的商品符号，失去了文化传承的意

义。这种现象在各大电商节日促销期间尤为突出，非遗产品原本承载的地域文化特色与民族精神，在商

业利益的裹挟下逐渐被淡化。而且，一些电商运营者在推广过程中存在过度营销的情况，将传统手工艺

品的文化价值简化为噱头，损害了消费者的文化体验。 
社会工作的核心目标在于促进社会公平与弱势群体发展，而非将其服务模式固化。而电子商务的核心

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交易层面，更在于其能够成为文化传播与社会互动的新平台。要突破当前两者结合

的瓶颈，需构建一种融合发展模式，该模式应兼顾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这要求完善协同合作机制，推动

社会工作者、电商平台、非遗传承者与社区居民形成合力。同时发挥好专业方法的功效，既要有社会工作提

供直接服务方面的专业方法，但更要加强能激励社区群众内生动力的专业方法；电商不是仅仅强调商品流通

过程中使用的应用的方法，而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发展文化、传播文化、开发文化的专业方法。通过融合

社会工作和电商，两者可相互补充、优势互补，将实现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共生共存的目标。这样不仅有

利于解决我国非遗传承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矛盾问题，还能进一步促进我国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和发展。 

4.2. 社会工作介入非遗产品电商化发展的优势 

社会工作具有独特的价值理念、系统化的服务方法和资源整合能力，秉持“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

通过赋权方式激发非遗传承人的内生动力，避免简单救济导致的依赖性。 
第一，“人在情境中”的观察视角。当前电商研究往往过于关注技术和商业模式，却忽视了乡村非

遗传承人面临的多重现实困境。社会工作理论的“人在情境中”视角强调个体行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

系，有助于揭示乡村非遗传承人在电商实践中的独特挑战。以传统手工艺人为例，他们在尝试电商转型

时遇到的障碍远不止技术层面。许多年长的传承人受制于传统的师徒传承模式，难以适应现代电商的运

作节奏；女性手艺人则常常面临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冲突。此时，社会工作基于该视角，采用深

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能够深入挖掘这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矛盾，针对性开展服务。 
第二，赋能理论。现有电商帮扶主要是针对前期的一些问题提供技术上的支持，使得帮扶对象传承

人在电商帮扶下成为整个市场的被动接受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但是并不能让传

承人的内生动力获得极大的提高，同样也很难从根本上起到对作品的作用。但是相比之下，社会工作赋

权理论更重视非遗传承人的自身能力的提升，重点在于加强个人和群体、社区的自主性与能动性，使其

能够在市场上得到长久的发展。赋能作为一种社会工作理论，在弥补现有乡村电商的不足方面具有一定

的作用，如苗绣合作社，社工小组除了教妇女们如何使用直播平台，更重要的是通过帮妇女建立品牌意

识，教妇女讲诉苗绣背后的故事，使妇女更多地自信起来。即，让赋能真正发挥功效，应当教导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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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更应该唤醒传承人的主体性，帮助他们建立起文化自信及市场竞争力。 

5. 社会工作助力非遗电商化发展的策略 

5.1. 技术增能：破解主体能力困境 

第一，开展基本技能培训。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工作采用精准式、本土化的技能培训介入非遗

电商化发展，在此基础上进行针对性地数字赋能。对于非遗不同年龄层的传承人而言，依照其自身的特

性给予差异化的数字赋能。以青年人非遗传承人为例，要着重对其进行直播运营等数字营销技能赋能；

以中老年人非遗传承人为例，则从智能手机的基础操作入手，逐渐向电商技能倾斜。通过“手把手”式

的实操训练，在工坊等熟悉的场所对产品拍摄、平台操作等内容进行实训。同时建立起数字互助组、村

级服务站等常态长效机制，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后续技术支持，并在此过程中真正帮助非遗传承人实现

从数字赋能到数字自信，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扩展出一批愿意留在家乡的、为家乡的持续发展

奉献力量的数字人才，推动解决非遗产品上行的技术瓶颈难题。 
第二，专业能力的提高。社会工作可以构建“技术专家 + 社工 + 传承人”的三方协同工作模式，

为非遗电商化提供专业力量，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即：由技术专家提供直播运营、数据分析等方面的

指导；社工发挥文化转译功能、提供情感支持，化解商户学习技术的焦虑；传承人完成自身的技艺呈现、

文化传播，采用周期性驻场指导、线上答疑、个案追踪等方式形成持续的知识转移机制。 
第三，帮助建设社会支持网络。整合政府部门、企业单位、高校等方面资源力量，政府、高校和企业

应协同合作，共同培养既懂非遗文化又懂电商运营的复合型人才。政府应加大对非遗与电商融合人才培

养的支持力度，制定相关政策，鼓励高校和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和课程[12]。同时，在乡镇建立数字服

务中心，采购配备相应直播设备，以电商专业人才及返乡青年为主组成技术服务团队，向区域内经营主

体常态提供服务支持，着重从内部培育新生力量，建立非遗电商互助小组、“以老带新”方式帮助，同时

重视保留原真性；并采取持续陪伴式支持服务，避免了以往短期化的弊端，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给予

精准化服务，助力乡村非遗的可持续发展。 

5.2. 文化赋能：化解价值转化矛盾 

在乡村非遗产品拥抱电商化寻求新发展的当下，文化内涵流失问题严重制约其发展。社会工作秉持

“以人为本”“文化尊重”与“资源整合”理念，可发挥关键作用，助力实现市场与文化双赢。 
第一，社会工作要做文化深耕的人，在非遗发源地扎根下去，走近并信任非遗传承人，长期陪伴式

访谈，去挖掘非遗技艺背后的精彩故事；也该深入村中长者和文化爱好者的家中，寻访记载村里老故事

的老人们的讲述，收集村里的民间传说、节庆风俗等散落于民间的文化碎片，并进行整理汇集，成为复

原老手艺人日常生活方式、职业面貌与心理文化的拼图。 
第二，参与传承人的文化提取转化工作，组织召集文化学者、设计师、传承人团队协同研拟，针对

挖掘出来的一些有价值的元素进行分析研究，确定出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以及带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

然后，根据所提炼的文化元素运用现代设计理念，将这些传统文化因素融入新的产品当中，使其既有传

统文化的原貌，也能符合现代人审美的需求。 
第三，协助传承人打造多方合作共创的创新平台。可与高校、设计机构等合作，发动设计师、艺术

家、传承人等力量开展多元跨界的合作，以设计为楔入点，从文化转化的角度打造出优秀的产品，并带

有一定的艺术性。同时，联合电商品牌帮助传承人创作提供富有文化创意与美感的产品。通过电商进行

宣传销售，推介优质的非遗产品的同时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由此向消费者输出品牌本身的价值内核。 
第四，积极助力推动完善政策。与有关部门沟通对接问题，提出修改意见，推动关于鼓励支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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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政策的支持力度及政策引导，对好的传承人企业及机构给予适当的资金或税收方面的优惠；严格监

管，取缔侵权仿冒等破坏知识产权的行为；协助成立有关评估制度，定期开展评估。 

5.3. 品牌构建：应对同质化挑战 

社会工作者利用自己的资源链接和社区赋能的优势，能够辅助传承人挖掘出他们自己作品背后特有

的故事，把“物”变成“IP”，避免出现同类产品之间的同质化现象。 
第一，挖掘乡村非遗的地域特色。到社区去和传承人一起寻找挖掘非遗文化背后的真故事、新力量，

利用好各类有形的物质载体，转化打造一批既能展示技艺内涵又能体现故事意蕴的 IP 产品，从核心的文

化上来解决同类非遗商品因功能相同化而导致的雷同问题。 
第二，构建复合型运营网络，依托社区组织，集合“非遗工坊”“电商平台”“研学体验”等各种资

源。“非遗工坊”严格维持手工艺生产当下的地域性，“电商平台”结合现代化的数字技术、信息技术把

非遗产品推广到更大的销售市场，服务更广泛的客群。“研学体验”让消费者可以体验到活态的非遗形

式，增强对文化的选择性和认同感，不断挖掘出更多的“新乡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传播

者，借助短视频、直播等新技术来重构非遗的当代话语表达，讲述活态、生动的故事，将对非遗古色古韵

技艺、文化的整体感知与用户需求、营销需求同频共振，在故事中融入新时代气息，由此使得传统艺能和

潮流文化相融互嵌，充分调动大众共情，使大众愿意去接触非遗，从而吸引更多的受众注意、喜爱非遗。 

6. 结语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电商的发展为非遗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新的机遇。非遗是人的传承，非遗

保护的核心。通过整合多元主体资源，立足非遗产品文化特性，发挥社会工作“赋能”与“协同”的专业

优势，培育兼具文化传承力和数字运营力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构建数字能力提升与文化价值转化的双轨

机制，从而激活非遗传承活力。社会工作的专业介入不仅为非遗传承注入新动能，也为乡村振兴中的文

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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